
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14學年度第 2學期

研究生獎勵金-勞僱型兼任助理申請表

 ※ 以下資料如填寫不全將不受理申請。
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年級：         組別：               組  

畢業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/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聯絡方式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並就學：☐是 ☐否 (休學應即退領獎勵金)

四、有無專職工作：☐否  ☐有,任職單位及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

有無兼職之工作：☐否 ☐有，兼職單位及職稱：              每週工作時數：             

五、專長或興趣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是否明瞭並遵守所應徵之本所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準則及相關內容。□是  □否             

七、簡歷(必填)：

    

電子檔照片
(未貼照片者視為
資料不全，不受理

申請)

~如不敷使用，可寫於下頁~


